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審原簡字第22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緝字第5

9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

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

判決程序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徐齊生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

元折算一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九萬八百九十五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

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犯罪事實：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於民國109年5月1日某時

許，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仲信公司）之特約商即

址設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000號之進興輪業有限公司

（下稱進興輪業公司），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貸款購買車牌號

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並當場填寫分期付款申請書，

而其中約定分期付款繳納之總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9萬3,5

00元，分36期給付，每月為1期，每期應付2,597元，在分期

付款總價未全部清償完畢之前，標的物所有權屬於仲信公司

所有，徐齊生僅得依約占有使用，不得擅自處分標的物，待

徐齊生繳清全部價金後始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，並由進興輪

業公司送件予仲信公司審閱，前開分期付款經仲信公司審核

通過後，由仲信公司一次付款予進興輪業公司，而受讓上開

買賣債權。嗣徐齊生於000年0月0日取得前開機車後，明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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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機車仍屬仲信公司所有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

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，僅繳納1期款項後，即未再繳納任何

款項，而將上開機車侵占入己，並於109年6月8日將該機車

過戶予他人。

二、證據名稱：

　㈠被告徐齊生於偵查之供述及本院訊問、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
　㈡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、零卡分期申請表、繳款明細表、催告

返還機車函等資料、車號查詢車籍資料結果、交通部公路局

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113年8月9日北市監單士一字第1

133043065號函暨所附機車異動歷史查詢、機車車主歷史查

詢等資料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依其與告訴人仲信

公司簽訂契約之內容，僅取得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

機車之使用權限，而無所有權，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任意處

分本案機車，卻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，居於所有人之地位，

將本案機車過戶予他人而處分之，使告訴人蒙受損失，所為

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實值非難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

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達成調解，然迄今仍未履行

調解條件等情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

錄表在卷可憑，是被告犯後態度仍有可議之處；兼衡被告之

素行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

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至被告辯護人固請求予以被告緩刑之諭知，然審酌被告自10

9年侵占本案機車，於長達數年之時間均未積極處理賠償告

訴人事宜，且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迄今未依調解內容

履行，自不宜予以緩刑之諭知。　

四、沒收：

　㈠本案機車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惟被吿已於109年6月8日

將本案機車過戶予第三人杜OO（姓名詳卷），有本案機車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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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索引明細在卷可參（調偵緝字第59號卷第17頁），是該機

車業經過戶予第三人杜OO所有，現無證據證明第三人杜OO有

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各款情形，自無從就本案機車宣告沒

收。

　㈡至被告擅自處分本案機車一事仍屬取得相當於該機車價格之

利益，其已繳付本案機車1期分期款，應將之從中扣除，是

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為9萬895元（計算式：本案機車價格9

萬3,500元-被告已繳納之分期款項2,605元=9萬895元），核

屬其犯罪所得，且未扣案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與告訴人

達成調解，然其迄今既未履行，為貫徹刑法沒收新制目的在

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，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

果，以杜絕犯罪誘因，除非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

人，考量避免雙重剝奪，始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否則仍應

諭知沒收或追徵，始符合沒收新制之立法本旨，自應依刑法

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，予以宣告沒收，並諭

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至被告日後若賠付如調解之金額，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依規定

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，對被告之權益並無影響，且無雙重

執行或對被告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，附此說明。
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

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
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林劭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淑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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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
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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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原簡字第22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  




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緝字第59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程序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徐齊生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九萬八百九十五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於民國109年5月1日某時許，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仲信公司）之特約商即址設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000號之進興輪業有限公司（下稱進興輪業公司），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貸款購買車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，並當場填寫分期付款申請書，而其中約定分期付款繳納之總金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9萬3,500元，分36期給付，每月為1期，每期應付2,597元，在分期付款總價未全部清償完畢之前，標的物所有權屬於仲信公司所有，徐齊生僅得依約占有使用，不得擅自處分標的物，待徐齊生繳清全部價金後始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，並由進興輪業公司送件予仲信公司審閱，前開分期付款經仲信公司審核通過後，由仲信公司一次付款予進興輪業公司，而受讓上開買賣債權。嗣徐齊生於000年0月0日取得前開機車後，明知該機車仍屬仲信公司所有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，僅繳納1期款項後，即未再繳納任何款項，而將上開機車侵占入己，並於109年6月8日將該機車過戶予他人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徐齊生於偵查之供述及本院訊問、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、零卡分期申請表、繳款明細表、催告返還機車函等資料、車號查詢車籍資料結果、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113年8月9日北市監單士一字第1133043065號函暨所附機車異動歷史查詢、機車車主歷史查詢等資料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依其與告訴人仲信公司簽訂契約之內容，僅取得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使用權限，而無所有權，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任意處分本案機車，卻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，居於所有人之地位，將本案機車過戶予他人而處分之，使告訴人蒙受損失，所為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實值非難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達成調解，然迄今仍未履行調解條件等情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，是被告犯後態度仍有可議之處；兼衡被告之素行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至被告辯護人固請求予以被告緩刑之諭知，然審酌被告自109年侵占本案機車，於長達數年之時間均未積極處理賠償告訴人事宜，且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迄今未依調解內容履行，自不宜予以緩刑之諭知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本案機車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惟被吿已於109年6月8日將本案機車過戶予第三人杜OO（姓名詳卷），有本案機車異動索引明細在卷可參（調偵緝字第59號卷第17頁），是該機車業經過戶予第三人杜OO所有，現無證據證明第三人杜OO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各款情形，自無從就本案機車宣告沒收。
　㈡至被告擅自處分本案機車一事仍屬取得相當於該機車價格之利益，其已繳付本案機車1期分期款，應將之從中扣除，是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為9萬895元（計算式：本案機車價格9萬3,500元-被告已繳納之分期款項2,605元=9萬895元），核屬其犯罪所得，且未扣案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其迄今既未履行，為貫徹刑法沒收新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，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，以杜絕犯罪誘因，除非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，考量避免雙重剝奪，始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否則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，始符合沒收新制之立法本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，予以宣告沒收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至被告日後若賠付如調解之金額，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依規定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，對被告之權益並無影響，且無雙重執行或對被告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，附此說明。
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林劭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淑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原簡字第22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  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緝字第5
9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
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
判決程序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徐齊生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
元折算一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九萬八百九十五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
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於民國109年5月1日某時許
    ，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仲信公司）之特約商即址
    設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000號之進興輪業有限公司（下稱進興輪
    業公司），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貸款購買車牌號碼000-0000號
    普通重型機車，並當場填寫分期付款申請書，而其中約定分
    期付款繳納之總金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9萬3,500元，分36期
    給付，每月為1期，每期應付2,597元，在分期付款總價未全
    部清償完畢之前，標的物所有權屬於仲信公司所有，徐齊生
    僅得依約占有使用，不得擅自處分標的物，待徐齊生繳清全
    部價金後始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，並由進興輪業公司送件予
    仲信公司審閱，前開分期付款經仲信公司審核通過後，由仲
    信公司一次付款予進興輪業公司，而受讓上開買賣債權。嗣
    徐齊生於000年0月0日取得前開機車後，明知該機車仍屬仲
    信公司所有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易持有為所有
    之犯意，僅繳納1期款項後，即未再繳納任何款項，而將上
    開機車侵占入己，並於109年6月8日將該機車過戶予他人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徐齊生於偵查之供述及本院訊問、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、零卡分期申請表、繳款明細表、催告
    返還機車函等資料、車號查詢車籍資料結果、交通部公路局
    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113年8月9日北市監單士一字第1
    133043065號函暨所附機車異動歷史查詢、機車車主歷史查
    詢等資料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依其與告訴人仲信
    公司簽訂契約之內容，僅取得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
    機車之使用權限，而無所有權，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任意處
    分本案機車，卻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，居於所有人之地位，
    將本案機車過戶予他人而處分之，使告訴人蒙受損失，所為
    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實值非難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
    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達成調解，然迄今仍未履行
    調解條件等情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
    錄表在卷可憑，是被告犯後態度仍有可議之處；兼衡被告之
    素行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
   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至被告辯護人固請求予以被告緩刑之諭知，然審酌被告自109
    年侵占本案機車，於長達數年之時間均未積極處理賠償告訴
    人事宜，且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迄今未依調解內容履
    行，自不宜予以緩刑之諭知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本案機車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惟被吿已於109年6月8日將
    本案機車過戶予第三人杜OO（姓名詳卷），有本案機車異動
    索引明細在卷可參（調偵緝字第59號卷第17頁），是該機車
    業經過戶予第三人杜OO所有，現無證據證明第三人杜OO有刑
    法第38條之1第2項各款情形，自無從就本案機車宣告沒收。
　㈡至被告擅自處分本案機車一事仍屬取得相當於該機車價格之
    利益，其已繳付本案機車1期分期款，應將之從中扣除，是
    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為9萬895元（計算式：本案機車價格9
    萬3,500元-被告已繳納之分期款項2,605元=9萬895元），核
    屬其犯罪所得，且未扣案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與告訴人
    達成調解，然其迄今既未履行，為貫徹刑法沒收新制目的在
    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，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
    ，以杜絕犯罪誘因，除非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
    ，考量避免雙重剝奪，始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否則仍應諭
    知沒收或追徵，始符合沒收新制之立法本旨，自應依刑法第
    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，予以宣告沒收，並諭知
   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至被告日後若賠付如調解之金額，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依規定
    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，對被告之權益並無影響，且無雙重
    執行或對被告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，附此說明。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
   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    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林劭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淑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原簡字第22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  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廖彥傑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緝字第59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程序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徐齊生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九萬八百九十五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犯罪事實：徐齊生（原名徐懷生）於民國109年5月1日某時許，向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仲信公司）之特約商即址設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000號之進興輪業有限公司（下稱進興輪業公司），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貸款購買車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，並當場填寫分期付款申請書，而其中約定分期付款繳納之總金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9萬3,500元，分36期給付，每月為1期，每期應付2,597元，在分期付款總價未全部清償完畢之前，標的物所有權屬於仲信公司所有，徐齊生僅得依約占有使用，不得擅自處分標的物，待徐齊生繳清全部價金後始取得本案機車所有權，並由進興輪業公司送件予仲信公司審閱，前開分期付款經仲信公司審核通過後，由仲信公司一次付款予進興輪業公司，而受讓上開買賣債權。嗣徐齊生於000年0月0日取得前開機車後，明知該機車仍屬仲信公司所有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易持有為所有之犯意，僅繳納1期款項後，即未再繳納任何款項，而將上開機車侵占入己，並於109年6月8日將該機車過戶予他人。
二、證據名稱：
　㈠被告徐齊生於偵查之供述及本院訊問、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。
　㈡仲信公司廠商資料表、零卡分期申請表、繳款明細表、催告返還機車函等資料、車號查詢車籍資料結果、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士林監理站113年8月9日北市監單士一字第1133043065號函暨所附機車異動歷史查詢、機車車主歷史查詢等資料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依其與告訴人仲信公司簽訂契約之內容，僅取得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使用權限，而無所有權，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任意處分本案機車，卻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，居於所有人之地位，將本案機車過戶予他人而處分之，使告訴人蒙受損失，所為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實值非難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於本院達成調解，然迄今仍未履行調解條件等情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可憑，是被告犯後態度仍有可議之處；兼衡被告之素行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至被告辯護人固請求予以被告緩刑之諭知，然審酌被告自109年侵占本案機車，於長達數年之時間均未積極處理賠償告訴人事宜，且雖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迄今未依調解內容履行，自不宜予以緩刑之諭知。　
四、沒收：
　㈠本案機車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，惟被吿已於109年6月8日將本案機車過戶予第三人杜OO（姓名詳卷），有本案機車異動索引明細在卷可參（調偵緝字第59號卷第17頁），是該機車業經過戶予第三人杜OO所有，現無證據證明第三人杜OO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各款情形，自無從就本案機車宣告沒收。
　㈡至被告擅自處分本案機車一事仍屬取得相當於該機車價格之利益，其已繳付本案機車1期分期款，應將之從中扣除，是被告本案犯罪所得應為9萬895元（計算式：本案機車價格9萬3,500元-被告已繳納之分期款項2,605元=9萬895元），核屬其犯罪所得，且未扣案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固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然其迄今既未履行，為貫徹刑法沒收新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，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，以杜絕犯罪誘因，除非犯罪所得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，考量避免雙重剝奪，始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否則仍應諭知沒收或追徵，始符合沒收新制之立法本旨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，予以宣告沒收，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至被告日後若賠付如調解之金額，檢察官於執行時應依規定扣除已實際賠償之金額，對被告之權益並無影響，且無雙重執行或對被告重複剝奪犯罪所得而過苛之虞，附此說明。
五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林劭燁提起公訴，檢察官翁貫育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陳彥年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淑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 3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